


附件1：

黄江镇互联网+“明厨亮灶” 试点建设申请表

	单位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经营地址
	
	食品经营许可编号
	

	法定代表人
（负责人）
	
	联系电话
	

	申报类别
	餐饮企业 □     企业食堂 □     养老机构 □

	2019年度营业额（万元）
	
	2019年度纳税额（万元）
	
	日均就餐人数（人）
	

	单位荣誉及相关认定（证书）
	






	申报资料真实性申明
本单位承诺，我单位所递交的所有申报资料是真实有效的，如存在利用虚假资料瞒报、虚报等手段通过综合审查，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及其他所有后果，我单位将全部承担。
　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

企业（单位）公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

